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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5_B8_88_E6_c122_485272.htm 新律师法将于2008年6

月1日生效。修改后的律师法的最大亮点之一，是对执业律师

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和取证权进行了完善和强化，这将对

侦查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检察机关侦查工作如何更新观念，

调整工作策略，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新律师法涉

及侦查部分的条文的理解与探讨 （一）会见权。新律师法第

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

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

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不被监听。”从该条文可以看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

用和职能有了新的变化。 一是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

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后，而新律师法规定为犯罪嫌

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讯

问”之后少了一个“后”字，表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的

提前，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在得知自己在刑事诉讼中“嫌疑

人”的身份时，就有权得到律师的帮助。那么，律师最早在

什么时候可以会见嫌疑人，是第一次讯问前，讯问过程中，

还是讯问结束时？从新律师法规定所包含的意蕴来看，应当

是整个过程中均可以。笔者认为，律师会见应当在第一次讯

问结束之时，这是通常情况下的一般现象，但如果出现嫌疑

人刚传唤到案，律师就提出会见，检察机关能否满足这种要



求还有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二是会见的内容方面得到扩大

。新律师法规定的会见内容是“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扩大

了律师对嫌疑人帮助范围，嫌疑人如果对所托律师足够信任

，可以向律师坦承所涉案的全部事实。那么，律师能否给予

委托人应对性的帮助，以达到减轻、规避法律责任呢？法律

并没有明确规定，但从律师的职能来看，是允许的，只要不

是故意伪造证据、掩盖事实，律师的帮助是不受限制的。 三

是律师会见的保障方面。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

它强化了律师依法独立办理法律事务，不受非法限制和干预

。律师在会见过程中，侦查机关不得派员在场，直接干预；

不得被秘密录音，间接干预。当然，如果是公安机关正在查

办律师涉及的刑事犯罪而依法使用经批准了的技术手段，以

及办案机关出于安全而设置的监控手段如录像，应当不在此

列。后者是因为，侦查或者监管机关有义务保障包括律师在

内的所有人员的人身安全。 （二）调查取证权。新律师法第

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

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

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

事务有关的情况。”有待探讨的是律师的取证程序，由于刑

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的取证应当是侦查人员二人，从对等

的角度，律师自行调查证据应当是执业律师二人。 二、对职

务犯罪侦查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是讯问的难度增大，零口

供案件的概率增加。律师在侦查中的提前介入，对嫌疑人来

说，能够有效地减少检察机关威慑性所带来的恐惧，降低对

犯罪事实拒绝供述可能带来的影响的顾虑，不排除零口供的



案件大量增加的可能。 二是同案人之间串供的可能性增大。

由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律师在检察机关第一次接触

嫌疑人的同时，双方在证据收集的层面上的对抗就已经开始

。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尚未获悉同案嫌疑人

或者重要证人如行贿人的情况下，律师先于检察机关有意无

意地“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

供目的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势必会使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

相应增加。 三是侦查行为的“保密”期限将缩短。 四是成案

率将降低、无罪判决率可能上升。由于律师取证权的扩大，

取证质量的提高，大量的证据、合理的辩解将可能影响公诉

人的指控和法官的裁判，案件不能起诉或者被宣判无罪案件

将可能增加。 三、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应对新律师法实施之策

略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要适应新的法律要求，必须在执法

理念、策略和方式上进行更大的转变。 一是侦查理念由侧重

惩治向平衡兼顾转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理念必须进行

相应的调整，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不应忘记程序正义的

呼唤，而后者从某种角度来说尤显重要。 二是侦查模式由人

到证向由证到人转变。要坚决地树立证据观念，以证据确立

事实，以证据认定犯罪，要进一步完善初查工作，以有效的

初查工作夯实决策和侦查运作的基础，实现由证到人侦查模

式的转变的需要。 三是侦查重心由讯问为主向抓证据转变。 

四是侦查效率由按部就班推进向快侦快结转变。在当前社会

基础下，开放、对抗性的侦查模式将以快慢来决定胜负，因

此，侦查力量的投入将加大，办案的节奏将加快，才能保持

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主动性、主导性，才能有

效地遏制同案的嫌疑人串供，找到相关的证人收集证言，找



到赃款赃物防止转移，否则侦查力量和资源优势将因为效率

的低下而消失。因此，要将现行的单兵、小组为单位的办案

模式，转化为复合型的、集团性质的办案组合，将外围取证

、审讯、技术、侦查一体化，合理地结合起来，用系统论来

统筹侦查工作，实现侦查的快速化。 五是指挥决策形式由稳

当型向风险型转变。在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情

况下，已经不可能有时间允许指挥人员在搜集到足够的证据

条件下的稳当型决策，更多的情况下是要么放弃侦查，放弃

战机，要么依据职业判断做出风险型决策，这无疑对侦查指

挥人员的决策和运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者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金堂县检察院、都江堰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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